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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
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00738）  

 

 

有關於二零二三年七月十七日舉行 

之股東周年大會之惡劣天氣安排 
 

 

本公佈茲提述萊爾斯丹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六月

十五日的通函（「通函」）以及將於二零二三年七月十七日（星期一）舉行

之本公司股東周年大會（「股東周年大會」）的通告（「通告」）。除非另有說

明，本公佈所用詞彙與通函及╱或通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惡劣天氣安排 

 

根據通告，股東周年大會原定於二零二三年七月十七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30分假座香港金鐘金鐘道 95號統一中心 22樓香港總商會演講廳A舉行。  

 

董事會注意到熱帶氣旋臨近，以及香港天氣情況於股東周年大會原定舉行

時間存在或會轉壞之風險。有鑑於此，本公司謹此宣佈，倘於二零二三年

七月十七日（星期一）上午 7時正或之後懸掛或仍然懸掛 8號（或以上）颱

風信號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股東周年大會將予延期至二零二三年七月十

八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30分在相同地點舉行。  

 

倘股東周年大會延期舉行，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七月十二日的公

佈，所披露撤回提呈通告中的第 2(4)普通決議案及載於通告內所有其他的決

議案將維持不變，而所有該等其他的決議案將於股東周年大會續會上提呈。 

 

就股東周年大會而言，寄存於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

券登記有限公司的所有代表委任表格，將於股東周年大會續會維持有效。  

 

為確定股東出席股東周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資格而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

記手續之期間（如通告所述）將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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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惡劣天氣情況下，股東需自行決定是否出席股東周年大會，決定出席者

亦應顧及自身情況，並建議需加倍留意及小心。  

 

 

 

 

 
 

承董事會命  

萊爾斯丹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倪雅各  

 

香港，二零二三年七月十四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徐群好女士、李永揚先生及廖芷茵女士；
非執行董事為倪雅各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林兆麟先生、梁偉基先生及許次鈞
先生。  
 
*僅供識別  


